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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北安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北安市

林业土地清查整顿工作有关具体问题处置意见》的通知，要

求从2006年1月1日起，调整土地承包价格，签订补充合同。

对不同意签订补充合同的承包户，取消原合同并退还剩余承

包地款，林场收回土地。 这份要求更改合同的“红头文件”

一发出，立即受到土地承包人的抵制。 承包人不加钱就被收

地？ 北安市林业局三零三林场职工刘乃全告诉记者，2001年

，他以其嫂子的名义，与三零三林场签订了10年的土地承包

合同，合同约定的承包价格是每公顷每年500元，他承包了6

公顷土地，并一次性付清承包费3万元。而根据北安市出台的

文件，刘乃全每年需要多缴纳承包费1800元，否则他的承包

地将被林场收回。他认为，所签合同仍在有效期内，北安市

政府不能无故终止。 自治林场徐友的土地承包书上，盖有北

安市林业局自治林场的公章，甲方签字法人是栾克忠。合同

约定的承包期从2006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承包土地面

积2.2公顷，每年每公顷需缴纳耕地承包管理费600元。徐友说

，前些天林场给他送来了追缴土地承包费测算表，每公顷土

地承包费每年提高400元，不交钱就要收地。“政府想提价就

提价，承包户和林场签的合同难道是没有一点法律效力的废

纸吗？”徐友说。 记者在北安市林业局缸窑林场与承包户罗

维江签订的合同上看到，合同第8条约定，此合同自签订之日

起生效，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违约，否则造成的损失由



违约方负责赔偿。 改合同是为纠正价格不公？ 对于承包户反

映的问题，北安市副市长玄兆力的回答是，这个林地清理方

案，是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调节

承包林地中的价格不公问题。在林场与承包户签订的合同中

，同样地块，承包价格却不等，各个林场的林地对外承包年

限也长短不一，承包人实际占有土地超过承包合同规定面

积3000多公顷，这些问题都需要规范。 北安市林业局局长刘

晓彤说，行政手段的确不能大于法律，但林场与承包户签订

的合同中，承包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大，合同是否有效需要

法院界定，相差的价格也要由承包户承担。 调查中很多承包

户反映，林场对外承包的土地很多是荒地、草地，除了缴纳

承包费外，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改造才能变成适宜耕

作的“熟地”，当时的承包价并没有远低于市场价格。 一位

承包户说，这就好比城里的房价，前两年价格低，现在房价

涨了，开发商能要求购房者按现在的价格补交房款吗？ 黑龙

江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王景义告诉记者，林场与承包户签订

的合同如要修改，应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操作，地方政府

不能单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更改。 黑龙江红旗律师事务所

主任任璞军认为，合同签订双方是平等关系，合同在履行期

内，不能单方要求解除或者重新签订。林场与承包户签订的

合同，如果存在因林场公职人员造成的合同中约定的包地价

格、期限与市场脱轨现象，政府管理部门应承担责任，不应

由承包人承担损失。 提价究竟保护谁的利益？ 北安市副市长

玄兆力说，政府要求签订补充合同是为了维护林业部门和林

场职工的整体利益。目前，全市林业系统拖欠职工工资

达2000万元，2005年审计部门对全市6个林场审计发现，每个



林场每年最少亏损15万元。要解决林业职工生计问题，需要

清理整顿林业土地。 三零三林场原场长曲保权告诉记者，近

年来林场经济不景气，职工大多靠承包林场的土地维持生计

。2006年，种地的承包户遭遇了春旱、夏涝、秋季早霜等自

然灾害，种植的大豆每公顷平均产量在750公斤左右，除去农

药、化肥以及承包费的投入，所剩无几。如果按照此次的提

价标准缴费，很多承包户都拿不出这笔钱。 三零三林场职工

秦喜柱说，他2002年包地时借了3万元的高利贷，每年光利息

就要9000元。这两年年景不好，现在家里欠外债已将近6万元

，根本没有钱补交每年1800元的承包费，但如果不交钱土地

被收回，全家人就更没有了活路。 据了解，北安市的“红头

文件”还规定，凡是党员、领导干部和职工在林场承包土地

的，必须在2007年1月20日前补交调价款及签订补充合同，其

他人员在2007年1月末前完成，否则林场一律终止合同，收回

土地，并对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和职工等追究行政和法律责

任。一些承包户告诉记者，部分林场在职职工因害怕下岗，

已经缴清了调价款，但多数承包户仍在观望。 记者就北安市

出台林地清理“红头文件”一事电话采访了北安市的上级政

府黑龙江省黑河市政府法制办。 一位工作人员说，法制办没

有接到过北安市政府上报的关于林地清理文件，地方党委牵

头出台的文件，不在政府法制办监督范围。黑河市委办公室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黑河市委没有接到过北安市委上呈的关

于林地清查整顿文件，如果北安市委出台的文件不需要上级

政府批复，可以不上报。群众如果对文件产生质疑，也需要

由北安市委来答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